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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QJ 20423《地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过程全系统级环境试验方法》分为三个部分： 

——第 1部分：低温试验； 

——第 2部分：高温日照试验； 

——第 3部分：淋雨试验。 

本部分为 QJ 20423的第 3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一设计部。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彭  勇、王  威、毕  莹、付继伟、谢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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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过程全系统级环境试验方法 

第 3部分：淋雨试验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地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过程全系统级淋雨试验的试验依据、试验目的、试验要求、

试验程序、试验记录和试验结果评定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地地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过程全系统级的淋雨环境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668  导弹武器系统术语 

GJB 805.2  地地战略导弹地面设备通用规范  术语 

GJB 806.2  地地战略导弹通用规范  术语 

GJB 3470  导弹地面设备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JB 668、GJB 805.2、GJB 806.2和 GJB 3470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 试验依据 

4.1 型号战术技术指标和型号研制总要求。 

4.2 型号研制程序和大型试验项目安排。 

5 试验目的 

5.1 检验导弹武器系统在战术技术指标规定的降雨条件下的作战使用性能和适应性。 

5.2 检验在战术技术指标规定的降雨条件下导弹武器系统操作使用文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5.3 考核导弹武器系统防雨措施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6 试验要求 

6.1 受试产品 

6.1.1 组成 

全系统级受试对象为进入发射阵地的一个独立作战单元的导弹和全套地面设备。 

6.1.2 导弹 

导弹技术状态一般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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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弹头一般为合练弹弹头，若为定型鉴定试验，则为不装战斗部的模拟战斗弹状态； 

b) 弹体一般为合练弹弹体，若为定型鉴定试验，则为定型状态的战斗弹弹体，发动机一般使用

模拟推进剂； 

c) 导弹质量、质心、外形、部段之间密封状态与真实状态一致，具备测试、模拟发射等功能； 

d) 导弹应根据试验需要满足湿度传感器布置要求； 

e) 导弹经检验合格，具有可供试验的结论。 

6.1.3 地面设备 

地面设备技术状态：经检测合格，按作战状态做好防雨措施和测量准备工作的正式产品，具有可供

试验的结论。 

6.2 配合试验用设备 

配合试验用设备主要包括技术阵地使用的单元测试设备、分系统和综合测试设备、供配电设备、供

配气设备、全弹对接吊装转载装填设备及其他设备。 

6.3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主要包括测量湿度和气象环境条件等传感器和采集处理设备，数量及精度应满足试验大纲

要求，设备在有效期内，其状态应能适应机动运输、待机等条件下的测量要求。 

6.4 试验环境 

6.4.1 发射阵地降雨条件应满足战术技术指标要求，或者经使用方和研制方共同认可，明确在试验大

纲上的降雨条件，一般为中雨条件（2.6 mm/h～8mm/h）。 

6.4.2 其他环境要求应优于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6.5 测量要求 

6.5.1 观察弹上各舱段、关键部位是否有漏雨情况。 

6.5.2 测量弹上各舱段、关键部位内外湿度及变化情况。 

6.5.3 观察地面设备设备舱、驾驶室、发射筒内外等关键部位是否有漏雨情况。 

6.5.4 测量地面设备设备舱、驾驶室、发射筒内外等关键部位湿度及变化情况。 

6.5.5 测量传感器和电缆布置应不影响导弹操作及测试。 

6.5.6 测量试验现场环境的降雨强度、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等。环境测量设备布置应符合气

象测量规定。 

6.6 文件要求 

试验前应编写试验大纲，并按试验要求完成技术文件准备工作。 
6.7 人员要求 

6.7.1 试验指挥员应熟悉本试验的主要文件，并能检查关键操作的正确性。 

6.7.2 试验操作人员应经培训，熟悉本岗位操作内容，并经考核达到试验规定的技能标准。 

6.8 质量、安全要求 

试验中的质量、安全要求应按试验大纲中相应条款进行。 

7 试验场地要求 

7.1 试验场区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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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试验场区多年气象参数的统计分析，试验选择在多雨地区进行；若采用人工降雨，则试验地

区不受限制。 

试验场区应满足技术阵地、道路运输、待机阵地以及发射阵地的相关要求。 

7.2 技术阵地条件 

技术阵地应能满足武器系统进行单元测试、分系统测试、综合测试、转载、吊装、测量准备等出技

术阵地前各项技术准备工作所必需的保障条件，如供配电、接地、供水、环境条件、使用面积、吊车吊

装吨位及吊高等。其要求一般不低于战斗弹技术阵地建设要求。 

7.3 运输道路条件 

模拟发射前若需进行一定里程的运输，试验前应选择好运输路线。沿途道路等级、路面条件、涵洞、

隧道、桥梁等级等条件一般应优于型号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7.4 待机阵地条件 

如战术技术指标要求降雨条件下待机，则淋雨试验一般安排模拟待机。待机阵地应有可容纳参与待

机试验的武器系统和试验测量设备的场地，具有完成模拟待机期间各项检测工作和测量工作所需的保障

条件，如供配电、接地等。 

7.5 发射阵地条件 

发射阵地应能满足武器系统完成从占领阵地到模拟发射阵地测试结束各项工作的场地要求，同时须

满足发射阵地测量设备工作要求。一般要求如下： 

a) 场坪面积、布局、承载应能满足装备车和测量车辆（或设备）顺利出入、占领阵地、设备展

开、发射阵地测试等操作的需求； 

b) 场坪供电应能满足作战配属的发电设备故障状态下，临时供全系统测试、加温的需求，以及

测量设备的供电需求； 

c) 气象环境测量设备布置位置应符合相关要求，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气象环境测量设备放

置位置的地面材质应与发射场坪材质基本相同； 

d) 根据需求，发射阵地预置发射点、瞄准点和基准点等。 

8 试验程序 

8.1 试验流程 

试验流程见图 1。 



QJ 20423.3－2016 

 4 

 
图 1  淋雨试验流程 

8.2 试验准备 

试验前在技术阵地应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a) 试验使用文件和产品按要求齐套； 

b) 受试产品（导弹和地面设备）分别按照技术阵地工作流程和有关操作细则完成技术准备工作，

具有可供试验的结论； 

c) 完成测量传感器和测量电缆的安装； 

d) 完成弹车匹配前检测； 

e) 完成弹车联合测试检查； 

f) 相关设备做好防雨措施； 

g) 测量设备完成电缆布置、仪器装车和通电检查。 

8.3 试验实施 

试验实施应进行如下工作： 

a) 当预报降雨强度满足试验要求时，受试产品从技术阵地出发，按要求顺序进行机动运输，机

动速度和里程可根据战术技术指标要求确定；出技术阵地后，记录导弹和地面设备关键部位

的湿度变化情况； 

b) 如果要求模拟待机，出技术阵地后可以先进入待机阵地按要求进行模拟待机； 

c) 机动运输结束后，装备进入模拟发射场坪的规定位置，并展开设备、连接电缆； 

d) 地面电气设备进行绝缘电阻检查； 

e) 按发射阵地工作程序和相应的操作细则进行待发前的各项工作； 

f) 按要求进行待发停留，停留时间按型号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g) 待发停留结束后，进行模拟发射操作； 

h) 在发射准备的整个操作过程中进行漏电监测； 

试验准备 

是否有影响试验结果判定的故障 
是否有安全性风险 

试验条件是否影响试验结果判定 是 

否 

试验实施 

继续试验 

试验中断 

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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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试验过程中按试验大纲要求现场测量场坪的温度、相对湿度、降雨强度、风速风向等环境参

数的变化情况； 

j) 模拟发射结束后，撤收地面电缆，武器系统由战斗状态转换到机动状态。 

8.4 试验后工作 

试验后应进行如下工作： 

a) 试验完成后，导弹及地面设备返回技术阵地； 

b) 车况及地面设备检查； 

c) 擦掉弹体及各装备上的雨水，进行弹、车的绝缘电阻检查、外观检查和内部检查，对有异常情

况如漏水、绝缘阻值超出规定、产品有锈蚀等必须作详细记录，分析其原因，并采取排除异

常的具体措施，写入试验记录； 

d) 导弹在技术厂房停放 24h后，应按试验大纲规定的测试流程进行测试检查； 

e) 撤收导弹和地面设备上的测量电缆和测量传感器； 

f) 导弹及地面设备恢复至参试前状态。 

9 试验中断处理 

9.1 试验中，当受试产品出现故障时应进行排除，当没有条件排除，且不影响试验结论时，可继续进

行试验；若影响试验结论，应中断试验，待故障排除后，重新组织试验。 

9.2 试验中，当配合试验设备或测量设备出现故障时，若不影响试验继续，并且不存在安全隐患，可

以继续试验，否则应中断试验，待排除后再继续试验。 

9.3 试验中，如果降雨强度高于规定降雨强度，暂停试验，采取必要的防雨措施，待降雨强度满足要

求时继续试验；如果降雨强度低于规定降雨强度，若继续试验，试验后需各方商定是否补做或延期择机

重做。 

10 试验记录 

10.1 试验期间记录主要内容为参试系统（或设备）的名称、批次、代号；淋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间；

工作的项目、时间以及试验数据。 

10.2 试验中出现的故障及处理情况包括故障部位、所属系统、设备名称、技术状态、故障现象、发生

时刻、原因分析、排除方法、故障结论、改进措施等。 

10.3 试验期间的环境条件记录应包括试验现场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风速、风向、降雨强度。 

11 试验数据处理 

11.1 测量记录应完整。所有“降雨强度、环境参数——时间”等测量数据以表格和曲线两种形式提供，

附测量记录，并签署完整。 

11.2 根据试验记录，整理淋雨各项试验的工作项目、测试数据、起始和结束时间。 

11.3 试验中的声像应编辑整理成册（盘）。 

12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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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概况：试验项目、试验时间、地点、参试单位和试验产品状态； 

b) 试验依据、目的； 

c) 试验方法及程序； 

d) 试验环境条件、项目完成情况、战术技术指标及使用性能的考核情况； 

e) 试验测试和测量结果分析； 

f) 试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故障排除方法、改进措施； 

g) 试验结论； 

h)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和建议。 

13 试验结果评定 

13.1 试验结果的评定应由承制方、试验实施方和订购方共同进行。 

13.2 应明确给出降雨强度是否达到规定要求，并应附测量单位的结论。 

13.3 导弹和参试地面设备在试验过程中操作使用性能满足试验大纲规定的要求，功能正常，测试参数

正常，测量数据合格、完整，使用文件完整、正确、有效，则认为试验成功。 

13.4 试验中的故障若系淋雨所致，应反映到结果评定中，由责任单位提出改进措施，并经相关各方认

可。 

13.5 试验时，如降雨强度未达到规定范围，则通过各方商定，考虑是否需补做或延期择机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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